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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金合信

MSCI

中国

A

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0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创金合信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5567

基金管理人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陈龙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雨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雨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2020-05-14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05月14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中证环

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B端；交易代码：150324）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5月12日，环保B端在二级市场的

收盘价为0.690元，相对于当日0.4554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1.52%。 截止

2020年5月13日，环保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736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

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环保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环保B端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环保母基，基金代码：164819）净值和环保A端份额（场内简称：环保A端，场内

代码：15032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环保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

风险也较高。 环保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

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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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雪莱，证

券代码：002076） 于2020年5月11日、5月12日、5月13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15.6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柴国生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经核实，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控股股东柴国生不存在主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020年4月25日至5月12日，柴国生未被质押权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强制平仓；截至目

前，公司暂无法获悉柴国生在2020年5月13日是否有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权人强制平仓或

处置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0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五、其他说明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推进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项，公司董事施新华拟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等事项未发生任何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施新华将直接持有公司23.08%的股份，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新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2020年4月30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执行。

有关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相关事项，可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上述事项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努力争取“扭亏为盈” 的进展说明

公司董事会与经营层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努力争取公司尽快扭亏为盈。

一方面，公司以“紫外线杀菌灯” 为经营重心，根据市场需求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并加

强新品研发和客户开拓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利润水平。

与此同时，公司已组成债务处理专项小组，并加快了与债权人商谈债务重组的进程，近

期公司已与个别债权人签署了一定金额的债务减免协议。公司将争取尽快获得更多债权人

较大力度的债务减免，并积极履行相应协议，减轻诉讼负担。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部分债务

减免金额可形成公司利润，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有关公司债务重组工

作正在抓紧推进中，债务重组结果、减免金额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均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20－03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的交易时

间， 即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990,573,5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909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856,731,4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382％。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33,842,0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7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44,748,4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7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90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133,842,0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71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2,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5％；反对1,55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297,4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159％； 反对1,

5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5％；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8,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7％；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303,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01％；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1,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1,55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6,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1％； 反对1,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8,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95％； 反对1,

5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8,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7％；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303,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01％；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1,037,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10％；反对9,535,6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12,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123％； 反对9,

53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8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0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4,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9,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1％； 反对1,

5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0,366,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2％；反对8,31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3％；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41,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486％； 反对8,

3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28％；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278,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7％；反对1,548,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9,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1％； 反对1,

5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8,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95％； 反对1,

5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未通过《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34,066,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5223％；反对110,760,3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4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88,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808％；反对110,

760,3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1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没有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2,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7,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8％；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军先生、龚华东先生、徐五七先生、胡新付先生、丁士启先生、蒋培进先

生、周俊先生、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上8名非独立董事将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 5月14日起至 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6,122,0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884%，当选。

13.02.候选人：选举龚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选。

13.03.候选人：选举徐五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选。

13.04.候选人：选举胡新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选。

13.05.候选人：选举丁士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选。

13.06.候选人：选举蒋培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7,583,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251%，当选。

13.07.候选人：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选。

13.08.候选人：选举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38,189,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6873%，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0,296,9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247%，当选。

13.02.候选人：选举龚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321%，当选。

13.03.候选人：选举徐五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321%，当选。

13.04.候选人：选举胡新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321%，当选。

13.05.候选人：选举丁士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321%，当选。

13.06.候选人：选举蒋培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1,758,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9341%，当选。

13.07.候选人：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3321%，当选。

13.08.候选人：选举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364,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3.8102%，当选。

（1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姚禄仕先生、王昶先生、汪莉女士、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4名独立董事将与非独立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 5月14日起至 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姚禄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9,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选。

14.02.候选人：选举王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8,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

选。

14.03.候选人：选举汪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8,829,9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563%，当

选。

14.04.候选人：选举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8,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姚禄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4,0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9192%，当选。

14.02.候选人：选举王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3,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9185%，当选。

14.03.候选人：选举汪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004,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7954%，当选。

14.04.候选人：选举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3,0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9185%，当选。

（1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明勇先生、汪农生先生、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姚道春先生、 王习庆先生、魏安祥先生、张忠义先生共

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 5月14日起至 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

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选。

15.02.候选人：选举汪农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

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选。

15.03.候选人：选举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

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7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5807%，当选。

15.02.候选人：选举汪农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6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5807%，当选。

15.03.候选人：选举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6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7.5807%，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 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0）承义法字第00145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

有色”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铜陵有色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铜陵有色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铜陵有色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股份数为3,990,573,54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90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为3,856,731,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382%；网络投票股东为15人，代表股份数为133,842,08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5%。 铜陵有色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关于2020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关于开展2020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公司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

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

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

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上述提案由铜陵有色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提

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

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

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

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2,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5％；反对1,55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297,4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159％； 反对1,

5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5％；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8,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7％；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303,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01％；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1,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1,55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6,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1％； 反对1,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8,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95％； 反对1,

5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7,128,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7％；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303,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01％；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1,037,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10％；反对9,535,6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12,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123％； 反对9,

53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8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0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4,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9,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1％； 反对1,

5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0,366,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2％；反对8,31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3％；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41,6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486％； 反对8,

3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28％；弃权1,894,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86％。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278,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7％；反对1,548,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9,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1％； 反对1,

5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2％；反对1,54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8,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95％； 反对1,

5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未通过《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34,066,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5223％；反对110,760,3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47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88,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808％；反对110,

760,3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1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没有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未能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9,022,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1,55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97,88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8％； 反对1,

5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军先生、龚华东先生、徐五七先生、胡新付先生、丁士启先生、蒋培进先

生、周俊先生、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上8名非独立董事将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 5月14日起至 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6,122,0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884%，当

选。

13.02.候选人：选举龚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

选。

13.03.候选人：选举徐五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

选。

13.04.候选人：选举胡新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

选。

13.05.候选人：选举丁士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

选。

13.06.候选人：选举蒋培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7,583,2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251%，当

选。

13.07.候选人：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5,264,3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670%，当

选。

13.08.候选人：选举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38,189,2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6873%，当

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0,296,9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9247%，当选。

13.02.候选人：选举龚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3321%，当选。

13.03.候选人：选举徐五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3321%，当选。

13.04.候选人：选举胡新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3321%，当选。

13.05.候选人：选举丁士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3321%，当选。

13.06.候选人：选举蒋培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1,758,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7.9341%，当选。

13.07.候选人：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439,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3321%，当选。

13.08.候选人：选举吴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364,2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3.8102%，当选。

（1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姚禄仕先生、王昶先生、汪莉女士、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4名独立董事将与非独立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起至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姚禄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9,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

选。

14.02.候选人：选举王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8,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

选。

14.03.候选人：选举汪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8,829,9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563%，当

选。

14.04.候选人：选举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989,008,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608%，当

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选举姚禄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4,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9192%，当选。

14.02.候选人：选举王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3,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9185%，当选。

14.03.候选人：选举汪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004,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7954%，当选。

14.04.候选人：选举刘放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3,183,0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9185%，当选。

（1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明勇先生、汪农生先生、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姚道春先生、 王习庆先生、魏安祥先生、张忠义先生共

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 5月14日起至 2023年5月13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

选。

15.02.候选人：选举汪农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

选。

15.03.候选人：选举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972,596,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5495%，当

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7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87.5807%，当选。

15.02.候选人：选举汪农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87.5807%，当选。

15.03.候选人：选举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26,771,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87.5807%，当选。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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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9:15-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雄塑工业园雄塑科技四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雄塑科技”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淦雄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雄塑科技《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

份213,47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22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13,40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19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2,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0％。

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1人， 代表股份72,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2,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王

学琛律师、陈小嫚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0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

对7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

7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6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黄锦禧、黄淦雄、黄铭雄、佛山市雄进投资有限公司、彭晓伟、蔡城、吴端明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回避股份数212,310,000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1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蔡思维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350,000股。

（十四）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4.01�《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0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五）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15.01�《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02�《关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7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陈小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

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雄塑科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